
申请人

登录福州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https://yjsy.fzu.edu.cn/
填写《福州大学全日制研究生优秀助研奖学金申请表》，并提交导
师审核。

导师 学院教学办

研究生院

审核合格，将助研奖申报信息
（由管理信息系统导出汇总表）
在本单位公示 3 天，经公示无
异议后提交研究生院。

不合格
驳回修
改后重
新提交

驳回修改后重新提交

不合格 1、导师登录福州大学研究生
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审核合
格提交研究生院。

研究生优秀助研奖申请流程

◇ 申请人为在校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学风端正，学术道德优良。

2.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科研潜力，能认真完成导师分配的助研工作，已完成论文开题的学生优先。

3.申请者的导师应是在研科研项目的主持人。

4.基于学业为主的原则，每名研究生原则上不同时承担两个及以上“三助”（助研、助教、助管）岗位。

5.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助研奖学金的评定：

（1）近一年有违反校纪校规行为；（2）违反学校学生上网管理条例者；（3）有学术不端行为者；（4）近一年有课程成绩不合格者；（5）休学期间或超过学习年限延期毕业者。

◇ 一个研究生优秀助研奖学金岗位可由多个研究生共同承担。导师可根据本人科研项目所能申报的助研岗位统筹安排助研奖金，从申报研究生中确定奖励对象和奖励额度，并可根据研究生

的实际表现在实际发放时调整每位研究生的奖励额度。

◇ 对获得优秀助研奖学金的研究生，导师不定期进行考核,包括其科研态度、科研成果及工作量等，可根据研究生的表现，在每次助研奖发放时调整优秀助研奖学金额度，如需终止其助研

奖学金，可提前1个月向研究生院提交书面申请，经研究生院审核同意后，停发研究生优秀助研奖学金。

◇ 获奖期间出现学术不端或受到校级及以上处分者和退学、休学、毕业等学籍异动情况者，奖励自动终止。

不明事宜可联系研究生院学位点建设与质量评估办公室，0591-22865505，yjsyxkb@fzu.edu.cn。

注意事项：

分两次发
放助研奖

审核合格，在校内公示 3 天，如
无异议则确定为优秀助研奖学金获
得者。

不合格

如公示不通过且经核实确实不符合申报
条件者，则取消优秀助研奖学金资格。

研究生院

核对导师在研科研项目，
核算助研奖学金岗位职数，
并确定每个岗位的奖励金
额。导师

提出优秀助
研奖候选人

2、申请人在线打印申请表，
导师签字同意后，纸质版提
交学院教学办。

https://yjsy.fzu.edu.cn/


申请人 导师 学院

研究生院

同意推荐

驳回

不同意推荐

同意推荐

博士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资助流程

◇ 资助对象：申请资助对象应为我校进入博士攻读阶段第三学期或第五学期的在读全日制博士生，对于进入博士攻读阶段第一学期的硕博连读生也可提出申请。申请者须完成开题报告。

◇ 资助方式：对于入选者,学校将给予每年2万元的奖励津贴（一年分两次发放）。发放时间从入选当学期开始至该生毕业为止（入选者在获批博创基金至少满一年后，方可申请毕业），
一般不超过两年，截止时间不能超过福州大学全日制博士生培养方案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

◇ 奖惩方式：对于未达到承诺书约定指标，结题验收成绩为不合格的，按本人签定的承诺书中约定条款执行。对于超额完成结题指标的博士生，对超额部分进行奖励，奖励成果数不超
过两项，奖励金额根据博创基金预算情况确定。

◇ 延期说明：对于已取得预期目标，愿意继续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完善的博士生，可由本人提出延期申请，并提出新的学位论文成果目标和期限，由优秀博士持续创新项目提供资助。
 

不明事宜可联系研究生院学位点建设与质量评估办公室，0591-22865505，yjsyxkb@fzu.edu.cn。

注意事项：

组织专家组评议，从中遴选优秀
的博士生列入博创基金资助对象。

资助对象签署《福州大学博士研究
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承诺书》，承
诺毕业之前应完成的科研成果。

立项

不同意推荐
填报《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申请表》，
提交《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立项报告》。

1.入选者在获批博创基金至少满一年后，
方可申请结题。
2.结题时须提交《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
科技创新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报告》，
并提供相关研究成果证明材料。

结题
研究生院组织专家组对博创基金资
助项目的完成情况进行结题验收。


